关于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事项管理的通知（试行）
（征求意见稿）

各区（县、市）资规局、住房城乡建设局：
为进一步做好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有序利用，推进“好房子”建设，以“公共优先、安全可控、权属明晰”为原则，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行业技术标准，加强规划、土地、建设、销售、登记、使用等各环节工作衔接，结合我市实际，现就进一步规范我市城镇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开发利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强化规划统筹引领
（一）明确地下空间准入要求。地下空间应当科学合理布局地下交通、应急防灾、消防安全、人防工程、环境保护等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在符合法规的前提下，鼓励开发建设单位在规划条件明确应在宗地内配建的各类公共服务配套服务设施之外，自主利用宗地范围内地下空间合理增配配套服务设施，包括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等功能，供小区全体业主使用，但不得设置KTV、游戏厅等扰民的功能业态；结合住宅单体建筑设计，开发建设单位可统筹设置储藏室等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地下空间不得设置与住宅功能相关的卧室、起居室、餐厅、厨房以及其他相关政策法规明确禁止设置的功能空间。
（二）规划条件编制和相关开发建设要求。鼓励地下空间开发，编制城镇住宅用地规划条件时，应对住宅用地地下空间利用提出相关开发建设要求。用于增配的配套服务设施地下空间用途为地下城镇社区服务设施。
其中，结建地下空间的利用应满足以下要求：
1.增配的配套服务设施在地下空间应相对集中配置。
2.用于储藏室等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设置区域应位于地上住宅建筑下方相应范围，一般应当在建筑基底最大轮廓线以内，可与地上住宅套内连通或通过相应垂直交通方便到达。上述功能，同时须满足相关消防、人防、应急防灾等相关规范的要求。
低层住宅地下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可与地上住宅套内直接连通。多高层住宅，地下储藏室等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可与地上住宅套内直接连通（仅限地上一层住户），也可集中布置，或采用两种方式相结合，并实现分户使用；集中布置的，应通过公共交通空间方便到达。上述功能建筑面积不得大于地上住宅相应住户套内使用面积的70%，相应地下室底板标高不得低于地块地下一层主体地下室底板相应标高。
二、健全地下空间供应政策
（三）规范地下空间供应方式。结建地下工程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随同地表建设用地使用权一并取得，结建地下空间使用期限不得超过其土地用途对应的法定最高年限，且不超过该宗地地表部分的出让年限。地下空间使用权用于增配配套服务设施及储藏室等功能的，根据规划条件和土地出让合同约定执行。
	  三、规范工程建设管理
（四）规范规划许可管理。结建地下空间工程一般应当与地面建筑工程一并取得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建设单位申请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列表地下空间各类功能用途的建筑面积，同时明确增配配套服务设施相应用途的建筑面积，并在相关图纸中明确标注用途和范围，用途标注为“配套服务设施（体育健身等）”,增配的配套服务设施无需配建停车位。对于储藏室等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应统一表达为“其他地下用房（储藏室等）”。自然资源规划部门核发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应当在附图经济技术指标表中将地下建筑面积分类表述。
（五）加强工程施工管理。原则上结建地下建设工程应当与地面建设工程一并取得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确有需要分层核发建设工程施工许可证的，建设单位须向住建部门提出书面申请。建设单位应按施工许可的要求进行地下空间建设，不得擅自变更相关许可内容。
（六）规范地下工程验收。结建地下建设工程应当与地面建设工程一并进行竣工规划核实。建设单位申报地下建设工程竣工规划核实时，应当列表申报各类用途的实测建筑面积。
四、加强销售环节管理
（七）规范销售管理。住建部门在商品房预（销）售合同中应分类表述地下空间利用相关信息，特别要分别注明所售地上住宅和其他地下用房（储藏室等）等不同规划用途和相应建筑面积以及增配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等）产权归属。
五、规范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
（八）依法依规开展不动产首次登记。地下空间不动产登记以不动产单元为基本单位，单元设定、规划用途依据相关部门许可和审批确定。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首次登记应在不动产权证附记栏记载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用途等。依法利用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建设建（构）筑物，规划明确增配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家政便民、健康服务、体育健身、文化休闲等），办理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房屋所有权首次登记时在不动产权证书附记栏备注该部分建筑属于宗地内增配的地下配套服务设施。地下空间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面积原则上不进行分摊。确需分摊的，按地下空间建筑面积进行分摊。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实行三维地籍管理。
（九）规范地下住宅附属用房不动产登记。城镇住宅用地用于储藏室等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等用房，与地上住宅套内直接连通的，不动产首次登记按照一个不动产单元进行登记，建筑面积为地上住宅和其他地下用房（储藏室等）建筑面积之和，在不动产权证附记栏分别记载“其中：地上住宅和其他地下用房（储藏室等）的房号、规划用途和建筑面积等”；与地上住宅套内不相通的，不动产首次登记以地上住宅为一个不动产单元进行登记，建筑面积为地上住宅建筑面积，在不动产权证附记栏记载“另有：其他地下用房（储藏室等）的房号、规划用途和建筑面积等”。
六、其他要求
本通知所称城镇住宅用地包括单一住宅用地和其他包括住宅功能的混合用地，非住宅居住功能空间是指住宅中除卧室、起居室（厅）、餐厅、厨房的其他空间，增配的配套服务设施是指根据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应在宗地内必须配建的各类公建设施以外增加的服务设施。
本通知自印发之日起实施，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新取得相应城镇住宅用地的结建地下工程。新取得土地的出让项目以土地出让公告时间为准，划拨项目以取得土地划拨决定书时间为准。根据国土空间规划要求，应在宗地内必须配建的各类公建设施，不适用本通知，此前有关政策与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

宁波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25年9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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